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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

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恒顺醋业 股票代码 600305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魏陈云 

电话 0511-85226003 

传真 0511-85230209 

电子信箱 wcy08@163.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339,396,751.22 2,457,577,855.62 -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24,499,374.12 547,789,769.97 123.5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759,197.75 160,917,658.83 -36.76 

营业收入 588,975,995.14 551,984,983.13 6.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147,559.15 18,132,967.59 10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5,382,745.65 16,636,324.89 112.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7 3.51 
增加 1.26 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76 0.0713 92.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76 0.0713 9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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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6,56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江苏恒顺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3.83 132,085,260 0 无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未知 2.65 8,000,000 8,000,000 

未

知  
 

万家共赢－浦发银

行－万家共赢深圳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2.32 7,000,000 7,000,000 
未

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未知 1.99 6,000,030 6,000,000 

未

知  
 

安徽省铁路建设投

资基金有限公司 
未知 1.99 6,000,000 6,000,000 

未

知  
 

平安大华基金－平

安银行－平安信托

－平安财富·创赢

一期 66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未知 1.99 6,000,000 6,000,000 
未

知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未知 1.99 6,000,000 6,000,000 
未

知  
 

中国工商银行－国

投瑞银核心企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82 5,492,197 0 
未

知  
 

中国工商银行－汇

添富均衡增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49 4,490,890 0 
未

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景顺长

城核心竞争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33 4,000,000 0 
未

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江苏恒顺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余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一致行动的情况。公司未知其它

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存在一致行动的情

况。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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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回顾.  

     报告期内，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公

司一方面坚持聚焦主业发展，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强化市场建设和品牌宣传力度，确保了主

业销售稳步增长；另一方面通过加快推进资本运营和强化成本控制，有效减低了财务费用，

实现了盈利水平提升。同时，公司还加大了项目建设，着力增强企业发展后劲。上半年，通

过全体员工同心协力、克难奋进，确保了企业平稳发展，特别是主营调味品业务实现了规模

和效益的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营业收入 58,897.60 万元，其中，酱醋调味品合并报表实现销售

53,351.02 万元，同比增涨 17.78%；母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49,409.96 万元，同比增涨 16.65%；

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3,714.76 万元，同比增涨 104.86%。 

    公司董事会下半年将进一步咬定目标，夯实措施，在面临着全国城市化发展和消费水平

提升带来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着经济下行和产能过剩导致的严峻挑战的情况下。公司上

下将把握机遇、迎接挑战，着力从五个方面入手推进公司实现大的跨越发展：一是要通过产

业转型升级，加快企业整合的步伐，努力实现"百年恒顺"由多元化发展向聚焦主业发展的转

型；二是要通过技术转型升级，加快企业现代化、信息化改造的步伐，努力实现由传统劳动

密集型企业向现代化食品生产企业的转型；三是要通过产品转型升级，加快新品开发和工艺

改进的步伐，努力实现由传统调味食品向绿色营养保健产品延伸的转型；四是要通过机制转

型升级，加快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步伐，努力实现由传统国有经营机制向现代企业制度的

转型；五是要通过经营模式的转型升级，加快兼并重组的步伐，努力实现由生产经营型企业

向品牌和资本经营型企业的转型，增强在行业中的地位，在竞争中赢得主动，推动企业经营

管理的全面提升。 

 

1、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588,975,995.14  551,984,983.13  6.70  

营业成本 354,494,714.21  336,112,442.03  5.47  

销售费用 78,171,826.76  75,974,624.68  2.89  

管理费用 55,677,223.43  53,795,234.99  3.50  

财务费用 31,005,833.99  48,188,515.85  -35.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759,197.75  160,917,658.83  -36.7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702,099.80  80,733,640.44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372,039.08  -170,578,061.94  不适用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贷款规模减少，利息支出相应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去年同期收到与其他单位往来款所致 

 

（2）、  其它 

①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定向增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章(四)"投资状况分析"之"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 

②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披露，2014 年度力争实现主营调味品销售收入增长 20%，利润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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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20%的增长目标。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主营调味品销售收入增长 17.78%，利润总额增长

95.05%。由于上半年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调整，尽管没有完全达到原定目标，但还是实现

了快速增长，同时为下半年的加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酱醋调味品 533,510,215.62 312,260,989.54 41.47 17.78 18.81 
减少 0.51 个

百分点 

房地产 15,664,576.00 11,906,755.85 23.99 -69.61 -69.81 
增加 0.51 个

百分点 

其他 35,006,001.61 29,131,100.57 16.78 0.74 -3.57 
增加 3.72 个

百分点 

合  计 584,180,793.23 353,298,845.96 39.52 8.33 6.26 
增加 1.17 个

百分点 

 

3、 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竞争力与前一报告期相比未发生重要变化，亦无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的情形发生。 

 

4、 投资状况分析 

  （1）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① 委托理财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② 委托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

年份 

募集

方式 
募集资金总额 

本报告期已使用

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

集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2014 增发 649,988,345.00 243,465,767.30 243,465,767.30 407,243,987.41 
专户存储和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 649,988,345.00 243,465,767.30 243,465,767.30 407,243,987.41 /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8月12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公告编号：临 2014-033)。 

(3)、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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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主要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 
业务性质 主营业务范围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徐州恒顺万通食品

酿造有限公司 
86 制造业 调味品生产、销售 2000 6135.28 4738.90 147.67 

镇江恒顺酒业有限

公司 
82.52 制造业 酒类生产、销售 500 4477.87 2032.68 398.18 

山西恒顺老陈醋有

限公司 
65 制造业 

生产销售老陈醋等调

味品 
2000 3019.97 1580.16 158.90 

镇江恒华彩印包装

有限公司 
60 制造业 

彩印、制版；包装物

的制造 
500 3564.14 191.96 -130.59 

镇江恒达塑料包装

有限公司 
45.95 制造业 

塑料制品的生产、销

售 
55.50 3757.05 1080.40 211.85 

 

(4)、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二)、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1、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于 2014 年 4 月实施了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

经于 2014 年 4 月 3 日召开的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2013

年末公司总股本 25,430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41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

金股利 10,426,300 元。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符合《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分红标

准比例明确清晰，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完备。独立董事尽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对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出具了独立意见。中小股东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利润分配方

案经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表决决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维护。 

  2、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

相关要求，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再次进行修改，明确了现金分红的优先顺序，并根据公司发展

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具体修改的内容如下：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政策 

（一）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  

1、公司充分考虑对投资者的回报，按规定比例向股东分配股利；  

2、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

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3、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二）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政策如下 

1、利润分配形式和期间间隔：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法律许可的其

他方式分配股利。公司一般情况下进行年度利润分配，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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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期经营利润和现金流情况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2、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  

（1）当期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 

（2）审计机构对公司当期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3）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重大投资计

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 12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归还借款或者购买设

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4）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后，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

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10%。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低于最近三年实现

的年均可供分配利润的 30%； 

3、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 

  在优先保障现金分红的基础上，公司可以采取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公司发放股

票股利应注重股本扩张与业绩增长保持同步，应当具有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

真实合理因素。 

 第一百五十五条  在实际分红时，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

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按照本章程

的规定，拟定差异化的利润分配方案：  

 （一）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

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二）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

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三）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

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公司在实际分红时具体所处阶段，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形确定。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实施、变更 

（一）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  

   1、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拟定，

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2、董事会在审议利润分配预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利润分配的时机、条件和比

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在会议上发表明确意见。董事会

在决策和形成利润分配预案时，应详细记录管理层建议、参会董事的发言要求、独立董事

意见、董事会投票表决情况等内容，并形成书面记录作为公司档案妥善保存。董事会提交

股东大会的利润分配方案，应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由独立董事对利润分配方案发表独立

意见。 

  3、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4、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拟定的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议，并经监事会全体监事审议通过。 

（二）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2 个月内完成

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三）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变更  

   公司根据行业监管政策、自身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或者根据外部经

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

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议案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

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拟定，独立董事、监事会应当发表意见，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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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审议决定，股东大会审议时应提供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表决，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第一百五十七条  对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其他保障措施 

（一）公司当年盈利，但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或利润分配预案中的现金分

红比例低于"第一百五十四条（二）2（4）"中规定的比例的，经独立董事认可后方能提交

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应发表意见，并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原因及未用于分配的资

金用途和使用计划。股东大会审议时应提供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表决，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二）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方案进行审议前，公司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包括但不限于电话、传真、邮箱、互动平台等），充分听取中小股

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三）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

其占用的资金。 

 

(三)、  其他披露事项 

1、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不适用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合并范围的特殊说明——持有半数及半数以下股权但纳入合并范围的原因 

被投资单位名称 股权比例 纳入合并范围的原因 

镇江恒达塑料包装有限

公司 
45.95% 

本公司实际控制镇江恒达塑料包装有限公司财务和经

营政策。 

江苏恒顺饮品有限公司 47.50% 

本公司为江苏恒顺饮品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与控股股

东江苏恒顺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该公司 55.00%股权，

本公司实际控制江苏恒顺饮品有限公司的财务和经营

政策。 

镇江恒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50.00% 

本公司为镇江恒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本公

司实际控制江苏恒顺饮品有限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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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李国权（代） 

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8 月 12 日 

 

 

 

 


